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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提取强制性公积金供款作首次置业用途 

2017 年 11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答复： 

 

问题： 

 

  当局于本月一日回复本人质询时表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下

称「积金局」）正研究，容许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计划成员年

届退休前，提取部分强积金累算供款，作首次置业用途（下称「强积金首

置安排」）。社会对建议安排回响颇大，连日舆论有以下意见：一、强积金

首置安排「起码可赚住、又不用付基金管理费」；二、自置居所是退休生

活最佳保障，没有子女亦可透过逆按揭提供退休保障；三、容许灵活运用

强积金供款支付置业首期建议，都应支持；四、市民有支配自己财产权利，

政府无权强行扣起市民部分工资作退休用途；五、如市民可选择提早取回

强积金供款作置业用途，支付部分置业首期或杂费，对打工仔个人资产增

值，无疑有更大帮助；六、强积金首置安排，迫使强积金受讬人降低管理

费及提升投资表现，将更多回报留给市民；以及七、长远而言，雇主雇员

总希望取消强积金，钱留自己手，总好过被基金经理蚕食。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逆按揭计划自二零一一年推出至今的成效；当局会否因

应上述意见，研究同时推行逆按揭和强积金首置安排，一并处理首次置业

及退休保障需要； 

 

（二）有否考虑强积金首置安排，有助被学者揶揄为「自身难保」、「连续

7 年入不敷支」的积金局尽力止蚀，提高市民对其监管强积金制度信心，

并促使强积金受讬人下调基金管理费及提升投资表现；若有，详情为何；

及 

 

（三）预计何时完成强积金首置安排可行性研究，以及会否承诺当研究结

果为切实可行时，尽快落实该安排，以免有意首次置业人士在楼价回落至

他们可接受水平时，错失置业良机？ 

 

答复： 

 



主席： 

 

  有关容许计划成员在退休前提取部分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累算权

益，作首次置业之用的构思，是个具争议性的课题。社会各界对这课题的

意见纷纭，有支持亦有反对，并非只有谢议员罗列的支持意见。相反，也

有很多反对及持保留态度的意见，我现归纳这些意见如下： 

 

（一）强积金设立的目的是帮助巿民储蓄退休，不是帮巿民买楼，此构思

违背强积金作为退休保障的原意； 

 

（二）强积金的原意是透过长期及定期强制投资累积财富及平均成本。如

果供款用作一笔过支付首期，当楼价大跌，业主无力供款时，变相连退休

储蓄也赔上，亦可能令巿民背负额外债务； 

 

（三）此构思与政府调控楼价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此构思变相鼓吹市民置业； 

 

（五）现时楼市气氛炽热，此构思可能大幅增加对楼市的需求，令楼价上

升，不是合适时机； 

 

（六）有关安排增加一批实力不足的新买家，楼巿将更疯狂，带来风险； 

 

（七）房产投资的风险远高于强积金基金投资。投资强积金可分散风险，

购买物业减低了分散投资风险； 

 

（八）应先优化强积金制度，包括处理基金收费高昂等问题； 

 

（九）与其他国家比较，本港强积金的强制性供款比率偏低，而强积金户

口平均结余只有 18 万元，对置业的帮助是杯水车薪； 

 

（十）要把强积金供款率调高，才会使提早提取权益置业的方案变得合理； 

 

（十一）若置业后售出以强积金支付首期的楼宇所得款项，是否需回归强

积金；若否，即变相提前领取强积金，打开了缺口，削弱强积金作退休安

排之用；及 

 

（十二）要考虑落实有关建议的行政负担。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目前只是检视了其他国家的有关

安排，分析在香港容许有关安排的利弊及可行性，积金局仍未有最终的建

议。 

 

  正如我上一次回答谢议员相关问题时所说，政府会通盘考虑有关理

据，并慎重研究有关理据与设立强积金制度的政策目标是否一致。我必须

强调，我们现正进入加息周期，会对资产价格有影响，须慎防风险。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够只假设楼市只升不跌，所以，政府不会有

任何举措，与逆周期措施相违。 

 

  就谢议员的问题，我现回复如下： 

 

（一）安老按揭计划于二零一一年中推出，旨在给予退休人士多一个财务

安排的选择，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在计划下业主可以以香港的住宅物

业为抵押品，向银行申请安老按揭贷款，在固定年金年期内或终身每月收

取年金，并继续安居在原有物业直至百年归老。截至今年十月底，安老按

揭计划累积申请共 2 200 宗，计划下业主所获每月年金平均为 15,100 港

元。今年首十个月，计划录得 644宗新申请，按年上升 1.5倍。我想强调，

现时已有这个逆按揭的安排，任何符合申请贷款资格的人士已可透过这机

制申请。 

 

（二）政府不认为容许提取强积金作首置和强积金投资表现有直接关系。

但我必须指出，强积金制度容许分散投资风险，而将强积金用来置业，减

低分散风险的效果。此外，积金局的财务状况与是否容许提取强积金作首

置的构思也是无关。我亦已在上一次回答谢议员相关问题时表明，积金局

的营运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于一九九八年的一笔过 50 亿元非经常补助金及

有关的投资收益，积金局近数年录得赤字是由于近年低息环境，投资巿场

较为波动，单靠非经常补助金的投资回报并不足以应付积金局的开支，以

致积金局连年亏绌，而积金局亦从未向受讬人收取注册年费以应付营运开

支。 

 

（三）综合谢议员在主体质询以及我刚才概述正反双方的观点，足以反映

研究容许提取强积金作首置用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我们会全面及

透彻研究这构思能否真的带来支持推行方案的人士所论述的好处。我们不

会预测楼价何时升跌，但政府有责任提醒巿民在加息周期对资产价格造成

的影响，置业要量力而为。多谢主席。 

 



 

完 


